
中共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文件

外院党[2018] 16号
关于对各教工党支部选举结果的批复
为推动我院基层党组织建设，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党支部书记队伍，按照“双带头人”培育工程实施办法，结合人员变动及工作实际，经各党支部选举，院党委批复，同意有关支部组成人员如下：

1.专业教师第一党支部

书 　 记：陶  竹

副 书 记（兼组织委员）：季小民

宣传委员：薛小姣

　　2.专业教师第二党支部

　　书    记：陈安梅

　　副 书 记（兼组织委员）：张  研
　　宣传委员：吴  花

　　3.大学英语教学部第一党支部
书    记：杨晓春

副 书 记（兼组织委员）：陈海燕
宣传委员：唐少华

4.大学英语教学部第二党支部

书    记：张顺梅

副 书 记：黄晓娣

组织委员：吴佳

宣传委员：王晓莉

纪检委员：张燕玲

5.大学英语教学部第三党支部

书    记：段国重

副 书 记（兼组织委员）：彭秀银
宣传委员：于香

6.机关党支部

书    记：丁晓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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